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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界泵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12 

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4年3月5日与江苏沭

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简称“沭阳管委会”）签订了《协议书》，并于2014

年3月6日对外发布了《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意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4-008）。

2014年3月20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购买土地使

用权的议案》，公司拟在江苏沭阳经济开发区购买工业用地使用权，现将相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购买土地的基本情况 

1、用地面积：总用地约158亩（实际尺寸以红线图为准）。 

2、用地位置：位于慈溪路以北、瑞声大道以西地块。 

3、用地性质：工业性质。 

4、土地价格及取得方式：沭阳管委会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出让土地，公司以

不超过人民币6.4万元/亩的价格，即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,011.20万元参与竞拍上

述土地使用权，最终成交价以沭阳县国土资源局相关证明文件为准。 

5、付款方式：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20日内预付人民币474万元款项，

余款在履行招拍挂程序并签署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支付。如招拍挂不成功，则

沭阳管委会应在20日内退还公司预付土地款项。 

6、土地使用规划：公司购买上述土地使用权，用于大功率水泵的研发、生

产及其发展后备用地，以及铸件及其他水泵发展后备用地。 

7、税收优惠：沭阳管委会按照当地政府相关文件兑现优惠政策，并根据公

司实际投资额确定对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年限。 

二、购买土地的审批程序 

本次拟购买土地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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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

后生效，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购买土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三、购买土地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，一部分用于大功率水泵生产项目及发展后备用地，

公司计划将7.5千瓦以上的污水泵的研发和生产移至该地块；一部分用于铸件及

其他水泵发展后备用地（本地块与本公司江苏铸件基地相邻）。本次拟购买土地

使用权，可以进一步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用地需求，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的

整体盈利能力。 

公司将根据竞买进程等相关事项，及时履行本次购买土地后续进展情况的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购买工业用地使用权，用于大功率水泵的研发、生产及其发展后备用地，

以及铸件及其他水泵发展后备用地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对于经营用地的需要，能

够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。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

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公司根据《公

司章程》和《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履行了适当的决

策审批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此次购买

土地使用权事项。 

五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,011.20 万元在江苏沭阳经济开发区购买

约 158 亩的工业用地使用权，一部分用于大功率水泵生产项目及发展后备用地，

公司计划将 7.5 千瓦以上的污水泵的研发和生产移至该地块；一部分用于铸件及

其他水泵发展后备用地。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可以进一步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用

地需求，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。本

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宜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履行了恰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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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决策审批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 

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




